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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民事上訴卷宗第 231/2011 號 

合議庭裁判 

一、序 

A，其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向初級法院民事法庭提出財產清冊之

訴，請求法院對其與前夫 B 在彼等在婚姻存續期間的共同財產進行分

割。 

經法定程序進行的利害關係人會議上，待分割的財產由聲請人 A

出價競投而取得，而 B 則獲裁定收取相當於其份額的抵償金。 

隨後上述的分割方式由法官通過判決形式確認。 

然而利害關係人 B 對法官確認分割的判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

起上訴，並結論如下： 

一、 就載於卷宗第 137 頁之確認分割表判決，上訴人個人認為

並無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因此，依

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款 b）項之規定，該判決均屬

無效。 

二、 上訴人個人認為在分割方式之批示中，僅單純指出上訴人

所提交之信件內容不能構成法律規定的聲明異議的理由，但

是，對此並無作出說明理由。因此，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

108 條第 1 款之規定。 

三、 上訴人個人聲明在出價競投程式中，法院並無向上訴人告

知和解釋有關程式。同時，法庭亦無給予其發表意見和提出詢

問之機會，多次被當場的法院職員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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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倘若上訴人當時知悉該程式規則為以價高者得時，必定會

提出競價。即使上訴人本身經濟不佳，但為著取得該單位，必

定會盡力籌集資金，決不會輕易放棄競價之機會。 

五、 上訴人個人認為該利害關係人會議存在違反澳門《民事訴

訟法典》第 3 條第 3 款之規定。同時，亦違反《民事訴訟法典》

第 4 條當事人平等原則之規定。 

六、 上訴人個人認為被上訴人延遲支付抵償金之行為，應視為

自願放棄取得“G30”之獨立單位。 

七、 因此，應該再次重新召開利害關係人會議。 

八、 即使被上訴人在 2010 年 5 月 6 日（利害關係人會議召開

後四個月）提交抵償金，上訴人認為此亦為不可能使被上訴人

取得“G30”之獨立單位。 

九、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違反《民事訴訟法典》

第 571 條第 1 款 b）項之規定，而分割方式之批示也存在違反澳

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108 條第 1 款之情況，請求法庭宣告被

上訴判決無效。以及，亦存在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 3 條辯

論原則和第 4 條當事人平等原則。 

綜上所述，請求法庭裁定上訴依據成

立，宣告被上訴判決無效。同時，亦請

求法官閣下批准給予法援，豁免上訴人

支付一切因訴訟而生之開支和負擔。 

二、理由說明 

根據上訴人在上訴狀的理由陳述及其結論中所主張者，其提出爭

議的問題可開列為如下： 

1. 判決欠缺理由說明； 

2. 違反辯論原則及當事人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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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上訴人延遲支付抵償金； 

4. 司法援助請求。 

以下本院就上述問題逐一進行審查。 

1. 判決欠缺理由說明 

首先上訴人認為載於本卷宗第一百三十七頁的確認分割判決欠缺

說明詳細的事實和法律的裁判理由，因此，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

五百七十一條第一款 b 項的判決無效情事。 

財產清冊的特別程式是由擬分割共同財產的利害關係人提出聲

請，繼而由法官委任財產管理人，由財產管理人就存在的待分割的共

同財產及受益的利害關係人等的資料作出聲明，再經過各利害關係人

對聲明內容提出或有的爭議，隨後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九百八十

二條及隨後條文列出待分割共同財產的目錄及指出其價值，再由各利

害關係人就財產的內容及其價值提出或有的異議，最後在由法官召集

的利害人關係人會議上，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九百八十九條及隨

後條文規定的程序，通過與會的各利害關係人就第九百九十條的事項

以協議方式，或如未能達成協議時，則通過由法官審理或由利害人關

係人出價競投等方式進行共同財產分割。隨之經履行辯論原則後，按

利害關係人會議的議定或決定的分割方式製作分割表，在法定期間內

由利害關係人提出或有異議及由法官審理這些或有的異議後，最終由

法官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條規定作出確認分割的判決。 

經以上簡要地指出的財產清冊程式，可見現被上訴人指為欠缺理

由說明的確認分割判決是經過嚴謹的程式後，由法官作出的確認分割

方式的宣示。因此，不可能只著眼於該形式確認批示的表述中，而應

在其先前的各個訴訟行為的內容中審視其事實和法律上的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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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本個案中，載於卷宗第一百三十七頁的確認分割批示

是經過上述的多重程序而作出的，因此毫無疑問沒有存在上訴人所指

的欠缺理由說明的無效情事。 

此外上訴人亦指出在同一確認批示中，原審法官僅單純指出載於

第一百三十二頁至一百三十六頁的信件內容不能構成法律規定的聲明

異議的理由，因此維持分割內容。上訴人認定這種說法並沒有說明理

由，因此，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零八條第一款的規定。 

《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零八條第一款規定：「就任何出現爭議之請

求或就訴訟程式中提出之任何疑問所作之裁判，必須說明理由。」 

原審法官已指出由利害關係人 B 提交的信件內容不能構成聲明異

議的理由。 

這就是理由說明。 

《民事訴訟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七條規定： 

「對分割表之聲明異議 

一、分割表一經編製，即可對其提出聲明異議。 

二、利害關係人得提出任何更正之聲請，或對任何不當情事提出聲明異議，尤其

對各批財產之間不均等之情況或對規定分割之批示未予遵守一事提出聲明異議；

如屬強制性財產清冊程式，則為同一目的，隨後須將卷宗交予檢察院檢閱。 

三、須於隨後十日內就聲明異議作出裁判；如聲明異議係以各批財產不均等為依

據，得召集利害關係人舉行會議。 

四、分割表內須作出就聲明異議之裁判所規定之變更；如有需要，則重新編製分

割表。」 

上述條文規定對法院製作的分割表提出聲明異議的可能主張標的

和理由。 

然而，上訴人 B 所提交的信件的內容述及者是與其前妻婚姻存續

期間兩人的關係及生活方式，和表達其主觀意見認為其前妻不應有權

獲分配涉案的不動產，以及其單方面主張當日在利害關係人會議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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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事情。 

毫無疑問，這些主張均不屬《民事訴訟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七條

所規定者。 

因此，原審法官的批示已基本符合了《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零

七條就裁判及批示須作理由說明的要求。 

2. 違反辯論原則及當事人平等原則 

上訴人指出，在出價競投程序中，法院並無向上訴人告知和解釋

有關程序，同時，法庭亦無給予其發表意見和提出詢問的機會，多次

被當局的法院職員阻止等。此外，亦指出，倘知悉該程序規則以價高

者得時，必定會提出競價。 

根據載於本卷宗第一百零五頁的利害關係人會議紀錄，法官在根

據法定的程式解釋會議的目的和尋求各利害關係人之間就如何分割共

同財產達成協議，然而在未能達成協議後，法官宣告由兩利害人出價

競投該共同財產，最終由利害關係人 A 以港幣壹佰萬圓正投得該不動

產。 

此外，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零九條規定，凡由法官主持

的訴訟行為的進行過程及內容應以文件作成紀錄，當中須載有曾以口

頭作出的聲明、聲請，促進程序進行的行為及作出的裁判。 

由於載於本卷宗第一百零五頁的利害關係人會議紀錄未見載有任

何現由上訴人在其上訴狀中所主張的事實，因此，本上訴法院可不能

視之為真正存在的事實。 

事實上，上訴人主張其不知悉出價競投的說法實難有說服力，一

如本判決上文論述財產分冊案的各階段程序時所見，任何一參與利害

關係人會議以便就財產分割事宜進行協商的與會利害關係人必然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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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會議的目的和分割者為何物及物的價值等，而這些事宜已在先前程

序中已按步確定下來，而並非一些在利害關係人會議突然由法官拿出

來處理的事宜。至於出價競投的作用及結果，上訴人主張其不知其後

果更令人難以信服，蓋因按常人的一般認知，以及在法院由法官主持

下進行的出價競投的情況，本上訴法院難以理解上訴人如何能不知悉

和沒有被告知出價競投的意義及後果。 

若採納上訴人這種事後改變想法主張者、法律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則必然變得盪然無存。 

3. 被上訴人延遲支付抵償金 

上訴人認為由於被上訴人 A 在支付抵償金上出延遲，故應視為自

願放棄取得其在利害關係人會議上出價競投取得的不動產。 

毫無疑問這一上訴主張亦是明顯理由不成立。 

鑑於法律沒有規定延遲給付抵償金的法律後果為上訴人主張的

「放棄」、故理由明顯不成立。 

此外，上訴人在獲通知本卷宗第一百一十三頁的批示，知悉須根

據《民事訴訟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條規定要求給付抵償金後，並沒

有作出這一要求，而期間利害關係人 A 已在法院指定的帳戶存入其應

付的抵償金。 

故程序依法並未具有違法之虞，故不存在重新召開利害關係人會

議的法律依據及理由。 

4. 司法援助請求 

上訴人在上訴狀提出司法援助請求。 

根據本卷宗第一百五十四頁及於附卷的離婚案卷宗的第九頁的批

示，上訴人已獲批給司法援助，根據八月一日第 41/94/M 號法令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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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五款，故本院無須再審理之。 

三、裁判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由上訴人支付訴訟費用，但不妨礙其獲批給的司法援助。 

委任律師的酬金定為澳門幣貳仟圓，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賴健雄法官 

蔡武彬法官 

趙約翰法官 


